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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憲法第 164 條明文保障教育、科學與文化等經費，規定此經

費必須佔中央政府「歲出」（支出）的 15%，佔省政府的25%，

佔地方政府的35%，保障非常明確，不容迴避。這個制度能有效

避免中央推卸責任給地方，是台灣教育得以穩定發展的基礎。

Q1：台灣 1997 年之前，是如何保障教育經費的？



Q2：台灣 1997~2000年之間，有沒有政府教育經費保障？

沒有。1997 年因為連戰擔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發現政府財政處

於赤字，因此主張凍結憲法第 164 條，台灣因此進入「無教育經

費保障」的時期，這三年內中央與地方政府並沒有任何法定義務

保障教育經費，導致教育預算大幅震盪。



Q3：2000~2025年之間，台灣有沒有政府教育經費保障？

有的。2000 年後，教育界爭取立法，制定《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

法》，改用「歲入」（政府的收入）來算，設定教育經費下限為前

三年平均歲入的 21.5%～23%。

這個制度持續運作了 25 年，讓台灣的教育經費穩定成長、減少

爭搶預算的問題，也讓各級政府有清楚的責任分工。



24個政府（包含行政院，教育部，以及22個地方政府）的教育預算，加
起來，佔（中央與所有地方政府）前三年收入平均的 23%。

Q4：2025年，台灣政府教育預算，如何保障教育經費？

1.由於中央政府的政事別比較多，例如國防、外交、…等縣市沒有的
政事別，所以教育經費佔中央收入12.4%，比 23% 低很多。

2.由於地方政府最大宗的政事別就是「教育」，所以多數縣市的教育
支出都超過他們收入的 40% ，所有縣市的教育預算佔他們的總收
入約 43.3% 。

3.很多縣市窮，要靠中央政府的「補助」才能支應他們的教育支出。



1.行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超然、公道、專業，決議讓人信服。

2.中央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帶頭，循例拿出中央收入的 12%~13% 當

教育經  費。在2025 年，這個數字已經佔全部教育經費應編數的

46.8% 。22縣市合計只要再湊足全部教育經費應編數剩下的 53.2%

即可。

3.基準委員會有研究小組，按不同縣市的教育規模與不同縣市的財政

能力，去一一計算每個縣市應該分擔的教育經費數額。

Q5：是什麼驅動力，驅使 24 個政府「乖乖」遵守法律，編

他們應該出的教育經費？



Q6：到2026 年，台灣政府預算編列還有教育經費保障嗎？

沒有。台灣的教育經費保障已經「被推倒」了。

不是「可能失守」，而是教育經費保障真的成為一紙空談。



Q7：但，法律不是沒改嗎？

法律雖然沒改，但行政院可以讓它形同虛設的具文。

目前行政院的做法：

法律的要件是「計算各級政府應分擔數額，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依前項核定之基本需求及

分擔數額，編列年度預算。各級政府編列之教育預算數額不得低

於前項核定之基本需求。」



Q7：但，法律不是沒改嗎？

法律並沒有要求基準委員會必須使用「對」的公式來計算教育經

費應分擔數，只要基準委員會通過，行政院核定，就是縣市政府

的教育經費應編列數。儘管算出來的數字中央低於合理值很多很

多，縣市端高出合理數值很多，行政院核定了，那麼「違法」的

責任就推卸給了地方政府。



Q7：但，法律不是沒改嗎？

再者，《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設計之初就有包容「管編不管

花」的漏洞。此漏洞雖然曾有地方政府短時期利用過，然而透過

糾偏，亂象很快就會消失。所以從來不曾有人提出修法倡議，要

去規範教育經費的決算，以堵住虛編教育預算形式上滿足法定下

限的漏洞。

這種設計，是典型防君子不防小人的設計。



行政院目前的不當做法：

1.把兩個無關的公式相加減，目的只是在「超減」中央政府教育經費

的應編列數。

2.沒收基準委員會的研究小組。（無法驗證縣市應分擔的教育經費數）

3.在分配縣市教育經費應編列數時，沒有連動他們在統籌分配稅款分

得新增稅款的多寡(或連動的不夠)

所以今年基準委員會對教育經費的計算，只能成為一紙具文，得不到各

方的尊重與遵守。

Q7：但，法律不是沒改嗎？



可以，如果正常計算，沒有超減的話，2026 年中央只會比 2025

年少編 155 億的教育預算。

155 億從多分到統籌分配稅款的六都，少 76 億的一般教育補助；

並在特定教育補助方面，不扣減項目，增加地方政府的分擔百分

比，就可達成。兩委員會各吸收 76 億，幾乎不會影響到全國的

教育政務。

Q8：如果行政院正常計算中央政府的教育經費應分擔數額，

可以維持 2026 年教育政務的正常推動嗎？



如果是，減列幅度也在 50~70 億。而不是目前的超減 345 億。況

且，這也不是行政院主計處的提會資料中的理由。

Q9：體育署升格為體育部，是否也算減列教育經費的理由？



事實上，較準確的觀點，是因為教育界太弱了，就如同身懷 9000 億巨款

的人，卻沒有半分「自我防衛」的能力！導致一定會有人試著來搶，且

一搶就得手。
 

教育界如果不認清現實，明年的下場只會比今年更慘。其他幾個現實：

1.教育界以外的人，普遍並不認同保障教育經費。

2.教育界的人，很大比例也不了解，保障教育經費下限的意義在哪。

3.大家都很忙，這種事還是留給別人去努力。

Q10：發生今年「推倒教育經費保障」的情況，是因為財劃

法修法，還有政府中有壞人？



ㄧ、明定中央政府教育經費編列「下限」法遵規定

事實很清楚：只要中央政府可以「自由」地制定教

育經費編列下限的法遵規定，就一定會傾向曲解卸

責。這一點反而要靠藍營中講理的立委推動達成。

Q11：那麼，我們該如何用修法，重建教育經費保障？：



二、重建制度應以 2025 中央與地方的收支來建模。

但是可以達成保障教育經費下限的公式很多種。

三、縣市的教育經費編列，必須增加。

Q11：那麼，我們該如何用修法，重建教育經費保障？：



超出前述原則之外，有兩種危險是要小心的：

一、仍圍繞 23% 打轉，在那邊湊數字去貼近 23%其實在各種保障教育

經費的路徑中， 23% 是屬於比較高標的，在當前的實力對比下，應該達

不成。

Q11：我們重建教育經費保障的修法方向：

二、不用太早鑽入某一種公式框架中的「細節」來「精算」。

就像 1997~2000 那次，最早社運界雖然喊出教育經費要佔

GDP 的5%，但後來達成歲入淨額的 21.5% ，也達到保障教育

經費編列的初衷。



永遠不要忘了「實力原則」，必須展現出教育界連結與發聲的意願

與能力。

Q11：我們重建教育經費保障的修法方向：

倡議「教育財政，藍綠休兵」：這不是哪一黨的問題，而是全民的

事。我們期待在政治惡鬥外，留下教育這間房間，為

變身「民間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研究小組」：在

全國和地方都組成微社群，用以研究一個以上

的縣市或某生活圈的教育財政。

台灣的未來保留希望。



中央與地方教育經費比例差運用

1.長年期教育發展計畫：中央教育發展基地＋各縣市教育發展基金

2.學前教育公共化計畫

3.自主學習導入計畫：實驗教育先行；體制學校(鋪開/展開/開展)

4.大學生學習動機提振計畫

5.終身彈性學習計畫

6.非都會地區教育創生計畫

Q11：我們重建教育經費保障的修法方向：



長年期的工作推動準備：

要讓人看見我們「今年在，明年在，後年也在」

跨世代努力：大齡國民出錢 / 年輕人出力

Q11：我們重建教育經費保障的修法方向：



1.參與連署

2.分享懶人包與連署資訊

3.歡迎提供資源（場地、志工等）協助全國列車

4.歡迎捐款至「順地台灣·福留子孫」專案

5.有興趣長期投入者，歡迎加入微社群

我可以怎麼支持？

敬請連署


